
 

國立體育大學專任運動教練聘任作業流程圖 

111 年 6 月 14 日 110 學年度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 

 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用人單位依校務發展及專長訓練需求書面申請擬
聘專任運動教練之專長種類及名額並經簽奉核准 

9 月/3 月 

擬訂遴選簡章(內容含專任運動教練之級別、名
額、學經歷、專長種類、專任運動教練證資格條
件、遴選方式、成績配分比率及年度訓練計畫等) 

10 月/4 月 

不通過 

通過 

通知用人單位 

簡章公告實施 
        11 月/5 月 

用人單位辦理甄選作業 
12 月/6 月 

完成遴聘作業後 7日內報教育部核定 

決審結果簽請校長核定 

收到教育部核定函後

通知用人單位及核定

聘任之專任運動教練 

遴選簡章提送專任運動教
練評審委員會審議 
             10 月/4 月 

通過 

函報教育部核定 

不通過 

通過 

不通過 

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 
員會決審應聘人員 
         1 月/7 月 

通過 

不通過 


